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編班及轉班作業規定 
                                                                                        108.08.21行政會議通過 

109.07.14校務會議通過 

110.07.02校務會議通過 

 一、  依據： 

(一) 教育部 102 年 5 月 17 日函頒「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編班及轉班作業原則」。 

(二) 教育部 102 年 12 月 18 日函頒「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 

二、  編班及轉班委員會 

本校成立編班及轉班委員會，負責籌劃及執行編班及轉班(組)相關事宜。委員會成員由校

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主任教官、輔導主任、註冊組長、試務組長、生輔組長、教

師代表及學生家長代表組成，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惟辦理特殊事項時，得增加相關人

員兼任之。 

三、 編班作業： 

(一) 時程 

1.  高一編班：暑期新生訓練前，公布編班名單。 

2.  高二編班：暑期輔導開始前，公布編班名單。 

(二) 辦理方式 

1.  高一編班： 

(1)  加強班：依學生國中教育會考成績換算分數篩選編班。 

(2)  普通班：依國中教育會考成績換算分數作雙 S 型編班。 

(3)  體育班：依該入學管道集中編班。 

高一新生入學編班依據學生國中教育會考網站公布之各科能力等級加標示人數百分比統計表 重

新編製為換算分數，以108年國中教育會考國文科能力等級為例： 

等級 標示 人數百分比 換算分數 說明： 

A++人數佔全體考生之 6.69%，則 A++之換算分數為

100- 6.69/2=96.655 分 

B++人數佔全體考生之 16.67%，則 B++之換算分數為 

100-6.69(A++)-6.35(A+)-6.83(A)-16.67/2=71.795 分 

精熟 

A++ 6.69% 96.655 

A+ 6.35% 90.135 

A 6.83% 83.545 

基礎 

B++ 16.67% 71.795 

B+ 15.68% 55.62 

B 32.32% 31.62 

待加強 C 15.46% 7.73 

https://cap.nace.edu.tw/
https://cap.nace.edu.tw/exam/108/108%E5%B9%B4%E5%9C%8B%E4%B8%AD%E6%95%99%E8%82%B2%E6%9C%83%E8%80%83%E5%90%84%E7%A7%91%E8%83%BD%E5%8A%9B%E7%AD%89%E7%B4%9A%E5%8A%A0%E6%A8%99%E7%A4%BA%E4%BA%BA%E6%95%B8%E7%99%BE%E5%88%86%E6%AF%94%E7%B5%B1%E8%A8%88%E8%A1%A8.pdf


 

2.  高二編班：自高一第二學期選組資料，依不同類組編班；加強班之轉出轉入規 

                         則另訂之。 

選組： 

(1) 適用對象：高一升高二學生。 

(2) 日        程：第二學期第二次段考結束，一週之後至三週之內，學生於此期限 

                         中完成意願調查，未完成者由教務處安排。 

(3) 程         序：輔導處以班級為單位，輔導學生選組，並記錄備查，次由教務處  

                                                 註冊組依輔導處輔導後之學生選組調查結果編班。 

編班依據：依學生選定類組；採計學生個人高一科目上下學期第一、二次段考、 

                   週考與期末考等評量成績，其中上學期成績佔 40%，下學期成績佔 

                   60%；對開課程僅採計一學期之成績，經由下列公式計算，以總分為 

                  編班依據： 

文組：國文(2)＋英文(2)＋數學(2)＋歷史(1)＋地理(1)＋公民(1) 

理組：國文(1)＋英文(1)＋數學(1)＋基礎物理(1)＋基礎化學(1)＋基礎生物(1) 

編班方式：選組為同類組學生的成績排序後，擇優編成各類組加強班，人數以 

不超過各類組班級之平均人數為原則；各類組學生相同數學班群採S型方式編班。 

第二類組視申請人數而決定是否成班，若人數未達年級平均班級人數時，則不開

設。 

         3. 高三編班：由原高二班級升級為高三班級。 

         4.   重讀生、轉學生及復學生之編班，優先編入學生數較少之班級，班級人數相同時， 則 

                依班級序號較小者編班。特殊情形之學生，其編班得經輔導處專業評估後， 陳校長同意 

              後編班。 

     (三) 特殊身分學生編班共同原則： 

1.  身心礙障學生（以下簡稱身障生）就讀普通班，依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 

      障 礙學生就讀普通班減少班級人數或提供人力資源與協助辦法」，由輔導處提請本 

     委員 會討論，決議該班級應酌減之人數。 

2.  同時就讀本校之多胞胎學生，依家長意願，安排是否編入同一班，未聲明者，視同 

     一般學生處理。 

四、 轉組作業： 

         (一) 申請時段：以下三個時段均可申請轉組，由教務處逕予審核，通過者於下一學期開學 

                                    前，公布轉組結果。 

                                    1.高一升高二選組後至暑期輔導開始一週內。 



                                    2.高二第一學期課程結束前四週至寒假開始一週內。  

                                    3.高二第二學期課程結束前四週至升高三暑假一週內。 

         (二) 高二轉組編班：依轉組申請書，優先編入學生數較少之班級，若班級人數相同， 

                                   則依班級序號較小者編班。 

         (三) 為求學生穩定學習及利於班級經營，暑期輔導開始上課一週後，即不予受理轉組 

                 申請，學生如有個別特殊原因，經家長同意，於該學期開學後一週內，經導師與 

                輔導教師輔導後，填寫轉班(組)申請書向教務處註冊組提出申請，逾期則不受理； 

                教務處註冊組受理申請後，提請編班及轉班委員會審議。 

五、 轉班作業： 

班級編定後，除有特殊原因外，不得轉班；如因特殊原因提出轉班申請，則依下列程序辦

理： 

 (一) 申請：每學期第二次段考結束後一週內，有個別需求之學生及家長填寫轉班申請 

                              書後，以書面詳述理由，向教務處註冊組提出轉班申請，逾期則不受理。 

(二) 審核： 

     1. 初審：教務處註冊組受理申請後，組成輔導小組，由教務主任擔任召集人，成員含 

                     註冊組長、試務組長、學務主任、生輔組長、導師、輔導主任及輔導教師等 

                    成員，分別進行下列輔導作業： 

     (1) 學習輔導（教務處）： 

    i. 體育班轉入普通班：施以轉班測驗，測驗內容為國文、英文、數學等科，由本 

                                          校相關科目教師命題，測驗範圍為預定轉入之前一年基本 

                                         學科知能。 

                      ii. 普通班轉入體育班：施以體能及專項測驗，由本校體育教師及專任教練實施測 

                                         驗，測驗內容為體能及專項運動之基本技能。 

                     iii. 加強班轉入普通班：無須測驗，優先編入學生數較少之班級，班級人數相同

時， 

                                                                     則依班 級序號較小者編班；不受理普通班互轉之申請。 

               (2) 生活輔導（學務處）：由學務處施以生活輔導，並提供至少 2 次轉班生活輔導紀

錄。   

               (3) 生涯輔導（輔導處）：由輔導處施以生涯輔導，並提供至少 2 次轉班生涯輔導紀

錄。 

    教務處召開輔導小組會議，認定學生有轉班需求者，簽請校長核定後，提請編班及轉班委 

    員會複審決議。 



     2.複審：編班及轉班委員會應於輔導小組會議日起15日內召開複審會議，並得提請相 

                    關人員說明學生原班適應情形，以納入複審決議參考，研議相關配合措施。 

                    3.複審結果如為同意轉班，經校長核定後，由教務處依核定結果編班。  

    (三) 輔導：同意轉班確定後，由輔導處施予必要之適應輔導。 

    (四) 編班及轉班委員會議決議後，由教務處註冊組於三個工作日內以書面掛號通知學生及家 

          長會議決議結果。 

   (五) 學生及家長如對會議決議結果有疑義，應於接獲掛號通知後七日內填具編班及轉班申訴 

          書，向本校教務處註冊組提出，逾期不再受理；本校應於接獲申訴書後三十日內，再次 

         召開編班及轉班委員會，並以書面回覆決議結果。 

        轉出與轉入之班級以同班群為限，如為跨班群之轉班視為轉組。 

六、為求班級經營之穩定與順利，每位學生於本校就讀期間，僅可提出一次轉班之申請。 

七、 其他未盡事宜或特殊情形，得召開臨時委員會審議另訂之。 

八、 本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轉班(組)申請書 
說明： 一、依本校編班及轉班作業規定第五條，班級編定後，以不得轉班為原則。因重大特殊狀況 

           欲申請轉班(組)者，於當學期結束前提出轉班(組)申請書；經教務處(轉組)或編班及轉 

           班委員會(轉班)審核通過者，於次一學期開學前通知轉入班級。 

       二、申請書須經家長、班級導師、輔導教師簽註意見後，送註冊組呈編班及轉班委員會議

決。 

學生姓名  學  號  班級座號  

原類組 
(同組轉班免填) 

 
申請轉入

類組  

※高二學生請勾選數 AB 

原  □數 A      □數 B 

新  □數 A      □數 B 

通 訊 處  電   話 
家長                                 

學生                                 

轉班(組) 

   原因 
(學生自述，如數

AB轉換..) 

                                                        

                                                                

                                                                  

家長意見 
 

 
                             家長簽名：                 

導師意見 
 

 

                             導師簽章：                 

設備組 
(教科書) 

 

學務處 

生輔組 
(高二轉組免填) 

 

 

生輔組長簽章：               學務主任簽章：               

輔導處 

輔導紀錄 
(高二轉組免填) 

 

 

輔導教師簽章：               輔導主任簽章：               

註冊組承辦  
註冊組長 
□同意轉組 

□不同意轉組 
 

教務主任 
□同意轉組 

□不同意轉組 
 

委員會 

審議結果 
(高二轉組免) 

□不通過  

□通過，轉入____年____班 
  校  長  

註冊組存查  



備   註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編班及轉班申訴書                                                               

  

申 

訴 

學 

生 

姓名：                  學號：                  班級座號：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市話：                          手機：                  

監護人或法定

代理人姓名 

 簽名（章）  

聯絡電話  

編班結果 

   (學生自述) 

 

申訴請求事項及其事實、理由（如有佐證資料，請檢附於本表。）  

一、請求事項： 

 

 
二、事實： 

 

 

 
三、理由： 

 

 

 
此  致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編班及轉班委員會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學生對申請轉班（組）之結果如有異議，得於編班名單公告後 3 日內（不含公告日及例 

          假日）填具書面意見，向本委員會提出申訴（受理窗口為註冊組），並說明申訴請求事 

         項及事實、理由，如有佐證資料，請檢附於申訴書，逾期不再受理。 

 


